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鈞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282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被訴肇事逃逸部分無罪。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1月15日晚間8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A車），沿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

由西向東方向行駛在內側車道，行至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與

光峰路之交岔路口處時，欲跨越雙白線向右變換車道，適有

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B車）搭

載丙○○行駛在該處同向之中間車道，丁○○見狀後即鳴按

喇叭示警，致甲○○因此心生不滿，其明知該道路上車輛往

來頻繁，行車均有一定速度，若任意迫近並恣意變換車道，

將可能導致後方車輛失控發生碰撞，並因此造成對方車內人

員之傷亡，亦可能因此波及其他車輛，造成重大死傷車禍，

致生人車往來之危險，竟猶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以強暴

方式妨害丁○○行車權利之犯意，駕駛A車沿路加速迫近以

欲超越丁○○所駕駛之B車，後雙方行經桃園市○○區○○

路00○0號前，甲○○再以急切逼近及驟自內線車道變換向

右駛入B車所行駛之中間車道方式，急行切入丁○○所駕車

道前方，並於驟然切入之際，因兩車間距不足，致A車之右

後方車體擦撞B車左前車身，而以此強暴方式妨害丁○○在

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行駛之權利，並致陷周遭道路往來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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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閃避不及發生碰撞之虞，足生公眾往來之危險，復併致丁

○○所駕B車因此受有左前方車門刮傷、左前葉子板變形及

刮傷、左側後照鏡斷裂及左前方保險桿刮傷而致令不堪使用

（所涉毀損部分，業經丁○○於本院審理中撤回告訴，爰不

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而丙○○則因B車遭撞擊而

受有右手食指挫傷、右膝挫傷等傷害（所涉傷害部分，業經

丙○○於本院審理中撤回告訴，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詳

後述）。嗣經丁○○、丙○○報警處理，經警始循線查悉上

情。

二、案經丁○○、丙○○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移送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本案審理範圍：

　　按撤回告訴之範圍，僅限於告訴乃論之罪，非告訴乃論之

罪，並無撤回告訴之適用，告訴人縱撤回告訴，法院亦不受

其拘束，仍應逕行審判。又告訴乃論之罪，僅對犯罪事實之

一部告訴或撤回者，其效力是否及於其他犯罪事實之全部，

此即所謂告訴客觀不可分之問題，因其效力之判斷，法律無

明文規定，自應衡酌訴訟客體原係以犯罪事實之個數為計算

標準之基本精神，以及告訴乃論之罪本容許被害人決定訴追

與否之立法目的以為判斷之基準。犯罪事實全部為告訴乃論

之罪且被害人相同時，若其行為為一個且為一罪時（如接續

犯、繼續犯），其告訴或撤回之效力固及於全部。但如係裁

判上一罪，由於其在實體法上係數罪，而屬數個訴訟客體，

僅因訴訟經濟而予以擬制為一罪，因此被害人本可選擇就該

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部分予以訴追，被害人僅就其中一部分為

告訴或撤回，其效力應不及於全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

第2636號判決意旨可參）。查本案告訴人丁○○及丙○○雖

因與被告甲○○達成調解並經被告履行調解條件，而具狀撤

回本案告訴，有調解筆錄1份（見偵卷第123頁）、本院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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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錄1份及刑事撤回告訴狀2份（見本院交訴字卷第66、73、

75頁）在卷可查；惟刑法第185條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

同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均非屬告訴乃論之罪，揆諸前開說

明，告訴人2人雖表明撤回告訴之意旨，然僅有毀損及傷害

部分發生撤回之效力，尚未及於妨害往來公眾安全罪及強制

罪部分，是本院就被告所涉犯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強制部

分犯行，即應予以審理，合先敘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檢察

官及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無爭執，

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

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

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

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

均未主張排除其等證據能力，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表

示異議，本院審酌前揭文書證據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

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及第

159 條之4 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之末，固坦承有為如上開事實欄所述之

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犯行，惟於本院審理中矢口否認有何強制

犯行，辯稱：我當時並沒有要妨害後方車輛行進的權利云

云。經查，被告於事實欄所述時、地，確有因駕駛A車欲跨

越雙白線向右變換車道，而遭斯時駛於同向中間車道之B車

駕駛即告訴人丁○○鳴按喇叭示警，嗣被告即於事實欄所述

時、地，以如事實欄所述之加速迫近、急切逼近及驟自內線

車道變換向右駛入告訴人丁○○所駕B車所行駛車道之方

式，駕駛A車右切駛入B車所行車道前方，惟因兩車間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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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致A車之右後方車體擦撞B車左前車身，並致B車因此受

有如事實欄所述之毀損結果，且B車內之乘客即告訴人丙○

○亦因此受有如事實欄所述之傷害結果等情，業為被告於本

院審理中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丙○○各於

警詢及偵訊中就案發過程所為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

卷第21至25頁、第81至83頁），並有丙○○之臺北榮民總醫

院桃園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行車紀

錄器影像截圖照片9張、B車受損照片9張在卷可稽（見偵卷

第27、29頁、第37至45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B車行車紀

錄器錄影檔案確認無誤，此亦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1份附卷

可參（見本院交訴字卷第48至50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

認定。又按汽車行駛時，不得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

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且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

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

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

第2項、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依本院前揭勘驗筆錄內

容可知，本件案發當時，被告係駕車行駛於同有其他車輛往

來之市區道路，倘駕駛人於該等市區道路以加速緊鄰他人車

輛之方式逼車或恣意變換車道，鄰車或後方車輛恐因避煞或

反應不及，而生有事故，致生公眾往來危險，此乃一般人基

於日常生活經驗即可有所認知。查被告為具有一般智識生活

經驗並考領合格駕駛執照之成年人，對前揭交通規則自當熟

稔，並深知當嚴格遵守道路交通規範、安全駕駛之重要性，

竟僅因不滿欲變換車道之際遭告訴人丁○○鳴按喇叭，即以

如事實欄所述方式加速逼近進而驟然切入B車所行車道，更

因未保持兩車車距致生碰撞，復因此造成B車乘客丙○○受

傷，被告所為顯已造成告訴人及其他用路人車輛可能因避煞

不及進而發生追、碰撞，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是依被告前

開駕駛行為之歷程觀之，業已符合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

眾往來安全罪之「他法」構成要件，且客觀上已造成妨害公

眾往來之具體危險，足堪認定。是依前開證人證述及卷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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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文書及證物等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有關妨害公眾

往來安全之自白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得確信被告前揭

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屬真實。

二、至被告雖否認其有何強制犯行，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惟查：

 1、按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係人之意思決定自由

與意思實現自由，其所謂之妨害人行使權利，乃妨害被害人

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不論其為公法上或私

法上之權利，均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40

號刑事判決參照）。又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乃

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

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且該所謂「強

暴」，祗以所用之強暴手段足以妨害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

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

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參照）。

是以行為人是否該當強制罪之「強暴」構成要件，取決於其

施暴行為有無造成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壓制作用；倘行為人

施加客觀上足使他人心生畏懼之強暴或脅迫手段，而達到壓

制他人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即應論以強制

罪。

 2、查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之際，確有對告訴人丁○○所

駕B車為如事實欄所述之危險駕駛行為，且告訴人丁○○所

駕B車，更因被告之危險駕駛行為致兩車發生碰撞，並致B車

因此受有如事實欄所述之毀損結果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

上，則被告雖非直接施諸暴力於告訴人丁○○之身體，然被

告之行為客觀上已足對於告訴人丁○○產生心理強制作用，

其顯係以此強暴方法，妨害告訴人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

駕車通行往來之權利。再者，被告上開危險駕駛行為，顯然

意在干擾告訴人丁○○正常行駛車輛，益已足徵被告主觀上

確有妨害他人行使駕車往來自由權利之犯意無訛，則被告辯

稱其於上開時、地為上揭危險駕駛行為之際，主觀上並無妨

害告訴人丁○○駕車行進權利此等所辯，自屬事後為求避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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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之匿飾虛言，無足採之。

三、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依

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

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開

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重論以

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斷。

二、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其於變換車道時遭鄰車駕駛即告訴人丁

○○鳴按喇叭示警，竟在市區道路駕車以加速迫近、急切逼

近及驟然向右急切駛入告訴人丁○○所駕車道等方式危險駕

駛，對公眾交通往來安全除造成相當之危害，更因此肇生其

所駕A車與告訴人丁○○所駕B車發生碰撞之事故，B車內之

乘客即告訴人丙○○亦因此受傷，所為無一足取，而其於偵

查中固坦承全部犯行，惟嗣於本院審理中僅坦承部分犯行，

又其於偵查中固已與告訴人二人達成調解，後卻遲未履行調

解條件，直至本院審理中方履行調解條件而賠償完畢，有調

解筆錄、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單及本院審判筆

錄各1份在卷可證（見偵卷第123至125頁，本院交訴字卷第6

6頁），從而可認被告尚有彌補告訴人二人所受損害之誠意

及行為，犯後態度尚可，復兼衡其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附卷供參）、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

節、所生危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表示之量刑意見及被

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所自陳國中肄業之學歷、現從事家電

運送安裝之職、收入狀況暨其需扶養其母及未成年之子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以資懲儆。

乙、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於上開事實欄所述時、地駕駛A

車，進而以如事實欄所述方式對告訴人丁○○所駕B車為妨

害公眾往來安全及強制之舉，並致告訴人丁○○所駕B車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有如上開事實欄所示之毀損結果，且致告訴人丙○○因此受

有如上開事實欄所述之傷害結果，因認被告此部分對告訴人

丁○○亦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另對告訴人丙○○涉犯

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貳、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

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

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參、查本件被告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上開所為，對告訴人

丁○○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而對告訴人丙○○則係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而前揭毀損罪及傷害罪，依

刑法第357條及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

告訴人丁○○及丙○○已於本院審理中，各自撤回告訴，有

刑事撤回告訴狀2份在卷可佐（見本院交訴字卷第73、75

頁），揆諸上開規定意旨，本應就此等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惟因公訴意旨認此等部分犯行與上開經論罪科刑之妨害

公眾往來安全罪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間，有想像競

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附此敘明。

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如上開事實欄所示時、地，獲

悉其所駕A車與B車發生擦撞後，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

曾停留並下車查看，亦未對告訴人丙○○施以必要之救護或

向警察機關報告，即置告訴人丙○○於不顧，旋即駕車逃

逸，因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185 條之4 之肇事逃逸罪

嫌等語。　

貳、肇事逃逸罪應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

提，理由分敘如下：

一、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法理

由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

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此乃參考同法第294

條第1項遺棄罪刑度而增設上述罪名。該罪之成立，固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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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為必要，但仍以行為人

對於事故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提。蓋所謂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肇事，依文義係指「發生交通事故」、「發生車禍」

而言，應屬「意外」之情形，行為人如出於故意殺人、傷

害、重傷害之主觀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

傷時，其死傷之結果，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罪、傷害罪、重

傷罪及其加重結果犯之刑責內，行為人既以殺人、傷害、重

傷害之故意而駕車撞人，立法者本難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

害或重傷害人後，仍留現場對於被害人為即時救護或採取其

他必要措施之期待。若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

後，仍課以應採取與其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本意迥不相容

之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之義務，顯悖於

事理。故其適用上，應限於車禍肇事之交通案件，亦即惟有

以行為人「非因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並於肇事

後逃逸，始克成立。倘行為人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以作

為其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之犯罪方法者，自與首揭罪名所

指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之情形有間，核與刑法增設

「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立法旨意亦有不符，而無成立

上揭「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2年度

台上字第2732號判決意旨、102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

照）。

二、至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777號解釋意旨所稱：「中華民國8

8年4月21日增訂公布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其中有關『肇事』部分，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

包括『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或『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

失』（因不可抗力、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

事故，除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為該條所涵蓋，

而無不明確外，其餘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

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

於此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此違反部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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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係在針對「刑法第185條

之4之構成要件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釋憲聲請，

而進行的釋憲解釋，該解釋案就「肇事」文義的解釋，係在

釐清倘行為人對於所發生的交通事故「無過失」，是否仍在

該條文義涵攝之內而已，並非就刑法第185條之4應如何適用

具體個案而為解釋，與最高法院上開判決及決議意旨，二者

並無衝突。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上開解釋意旨，係認為刑法

第185條之4就目前的立法文字之文義解釋而言僅可涵攝到因

「故意或過失」肇事而逃逸，但就是否可涵攝到「無過失」

肇事而逃逸認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疑義；而最高法院上

開決議及判決意旨，則係進一步就立法目的解釋討論，認為

刑法第185條之4並非在處罰因「故意」肇事而逃逸的情形。

三、經查，被告係因與告訴人丁○○發生行車糾紛，方以如上開

事實欄所述之危險駕駛行為，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以強暴方

式妨害告訴人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行駛之權利，並

因此肇生兩車擦撞且致告訴人丙○○受有右手食指挫傷及右

膝挫傷之傷害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公訴意旨亦認被告

上開駕車行為，係觸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強制、傷害等

罪，則被告既係「故意」傷害被害人，揆諸上揭說明，被告

雖可預見告訴人丙○○受傷（不確定故意而導致之肇事結

果），仍駕車逃離現場之行為，即屬於一般傷害行為後的離

去行為，尚非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所規範的對象，核

與肇事致人受傷逃逸罪之構成要件未合，而無以該罪相繩之

餘地，自應諭知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郭印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曾煒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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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潘瑜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

生往來之危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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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鈞宸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82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被訴肇事逃逸部分無罪。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1月15日晚間8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A車），沿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由西向東方向行駛在內側車道，行至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與光峰路之交岔路口處時，欲跨越雙白線向右變換車道，適有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B車）搭載丙○○行駛在該處同向之中間車道，丁○○見狀後即鳴按喇叭示警，致甲○○因此心生不滿，其明知該道路上車輛往來頻繁，行車均有一定速度，若任意迫近並恣意變換車道，將可能導致後方車輛失控發生碰撞，並因此造成對方車內人員之傷亡，亦可能因此波及其他車輛，造成重大死傷車禍，致生人車往來之危險，竟猶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以強暴方式妨害丁○○行車權利之犯意，駕駛A車沿路加速迫近以欲超越丁○○所駕駛之B車，後雙方行經桃園市○○區○○路00○0號前，甲○○再以急切逼近及驟自內線車道變換向右駛入B車所行駛之中間車道方式，急行切入丁○○所駕車道前方，並於驟然切入之際，因兩車間距不足，致A車之右後方車體擦撞B車左前車身，而以此強暴方式妨害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行駛之權利，並致陷周遭道路往來車輛有閃避不及發生碰撞之虞，足生公眾往來之危險，復併致丁○○所駕B車因此受有左前方車門刮傷、左前葉子板變形及刮傷、左側後照鏡斷裂及左前方保險桿刮傷而致令不堪使用（所涉毀損部分，業經丁○○於本院審理中撤回告訴，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而丙○○則因B車遭撞擊而受有右手食指挫傷、右膝挫傷等傷害（所涉傷害部分，業經丙○○於本院審理中撤回告訴，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嗣經丁○○、丙○○報警處理，經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丙○○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本案審理範圍：
　　按撤回告訴之範圍，僅限於告訴乃論之罪，非告訴乃論之罪，並無撤回告訴之適用，告訴人縱撤回告訴，法院亦不受其拘束，仍應逕行審判。又告訴乃論之罪，僅對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或撤回者，其效力是否及於其他犯罪事實之全部，此即所謂告訴客觀不可分之問題，因其效力之判斷，法律無明文規定，自應衡酌訴訟客體原係以犯罪事實之個數為計算標準之基本精神，以及告訴乃論之罪本容許被害人決定訴追與否之立法目的以為判斷之基準。犯罪事實全部為告訴乃論之罪且被害人相同時，若其行為為一個且為一罪時（如接續犯、繼續犯），其告訴或撤回之效力固及於全部。但如係裁判上一罪，由於其在實體法上係數罪，而屬數個訴訟客體，僅因訴訟經濟而予以擬制為一罪，因此被害人本可選擇就該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部分予以訴追，被害人僅就其中一部分為告訴或撤回，其效力應不及於全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可參）。查本案告訴人丁○○及丙○○雖因與被告甲○○達成調解並經被告履行調解條件，而具狀撤回本案告訴，有調解筆錄1份（見偵卷第123頁）、本院審判筆錄1份及刑事撤回告訴狀2份（見本院交訴字卷第66、73、75頁）在卷可查；惟刑法第185條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同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均非屬告訴乃論之罪，揆諸前開說明，告訴人2人雖表明撤回告訴之意旨，然僅有毀損及傷害部分發生撤回之效力，尚未及於妨害往來公眾安全罪及強制罪部分，是本院就被告所涉犯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強制部分犯行，即應予以審理，合先敘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檢察官及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無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均未主張排除其等證據能力，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前揭文書證據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及第159 條之4 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之末，固坦承有為如上開事實欄所述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犯行，惟於本院審理中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當時並沒有要妨害後方車輛行進的權利云云。經查，被告於事實欄所述時、地，確有因駕駛A車欲跨越雙白線向右變換車道，而遭斯時駛於同向中間車道之B車駕駛即告訴人丁○○鳴按喇叭示警，嗣被告即於事實欄所述時、地，以如事實欄所述之加速迫近、急切逼近及驟自內線車道變換向右駛入告訴人丁○○所駕B車所行駛車道之方式，駕駛A車右切駛入B車所行車道前方，惟因兩車間距不足，致A車之右後方車體擦撞B車左前車身，並致B車因此受有如事實欄所述之毀損結果，且B車內之乘客即告訴人丙○○亦因此受有如事實欄所述之傷害結果等情，業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丙○○各於警詢及偵訊中就案發過程所為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21至25頁、第81至83頁），並有丙○○之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照片9張、B車受損照片9張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7、29頁、第37至45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B車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確認無誤，此亦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交訴字卷第48至50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按汽車行駛時，不得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且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2項、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依本院前揭勘驗筆錄內容可知，本件案發當時，被告係駕車行駛於同有其他車輛往來之市區道路，倘駕駛人於該等市區道路以加速緊鄰他人車輛之方式逼車或恣意變換車道，鄰車或後方車輛恐因避煞或反應不及，而生有事故，致生公眾往來危險，此乃一般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即可有所認知。查被告為具有一般智識生活經驗並考領合格駕駛執照之成年人，對前揭交通規則自當熟稔，並深知當嚴格遵守道路交通規範、安全駕駛之重要性，竟僅因不滿欲變換車道之際遭告訴人丁○○鳴按喇叭，即以如事實欄所述方式加速逼近進而驟然切入B車所行車道，更因未保持兩車車距致生碰撞，復因此造成B車乘客丙○○受傷，被告所為顯已造成告訴人及其他用路人車輛可能因避煞不及進而發生追、碰撞，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是依被告前開駕駛行為之歷程觀之，業已符合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他法」構成要件，且客觀上已造成妨害公眾往來之具體危險，足堪認定。是依前開證人證述及卷附之各項文書及證物等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有關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自白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得確信被告前揭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屬真實。
二、至被告雖否認其有何強制犯行，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惟查：
 1、按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係人之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其所謂之妨害人行使權利，乃妨害被害人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不論其為公法上或私法上之權利，均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刑事判決參照）。又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且該所謂「強暴」，祗以所用之強暴手段足以妨害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行為人是否該當強制罪之「強暴」構成要件，取決於其施暴行為有無造成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壓制作用；倘行為人施加客觀上足使他人心生畏懼之強暴或脅迫手段，而達到壓制他人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即應論以強制罪。
 2、查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之際，確有對告訴人丁○○所駕B車為如事實欄所述之危險駕駛行為，且告訴人丁○○所駕B車，更因被告之危險駕駛行為致兩車發生碰撞，並致B車因此受有如事實欄所述之毀損結果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被告雖非直接施諸暴力於告訴人丁○○之身體，然被告之行為客觀上已足對於告訴人丁○○產生心理強制作用，其顯係以此強暴方法，妨害告訴人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通行往來之權利。再者，被告上開危險駕駛行為，顯然意在干擾告訴人丁○○正常行駛車輛，益已足徵被告主觀上確有妨害他人行使駕車往來自由權利之犯意無訛，則被告辯稱其於上開時、地為上揭危險駕駛行為之際，主觀上並無妨害告訴人丁○○駕車行進權利此等所辯，自屬事後為求避責所為之匿飾虛言，無足採之。
三、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斷。
二、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其於變換車道時遭鄰車駕駛即告訴人丁○○鳴按喇叭示警，竟在市區道路駕車以加速迫近、急切逼近及驟然向右急切駛入告訴人丁○○所駕車道等方式危險駕駛，對公眾交通往來安全除造成相當之危害，更因此肇生其所駕A車與告訴人丁○○所駕B車發生碰撞之事故，B車內之乘客即告訴人丙○○亦因此受傷，所為無一足取，而其於偵查中固坦承全部犯行，惟嗣於本院審理中僅坦承部分犯行，又其於偵查中固已與告訴人二人達成調解，後卻遲未履行調解條件，直至本院審理中方履行調解條件而賠償完畢，有調解筆錄、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單及本院審判筆錄各1份在卷可證（見偵卷第123至125頁，本院交訴字卷第66頁），從而可認被告尚有彌補告訴人二人所受損害之誠意及行為，犯後態度尚可，復兼衡其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供參）、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危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表示之量刑意見及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所自陳國中肄業之學歷、現從事家電運送安裝之職、收入狀況暨其需扶養其母及未成年之子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乙、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於上開事實欄所述時、地駕駛A車，進而以如事實欄所述方式對告訴人丁○○所駕B車為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強制之舉，並致告訴人丁○○所駕B車受有如上開事實欄所示之毀損結果，且致告訴人丙○○因此受有如上開事實欄所述之傷害結果，因認被告此部分對告訴人丁○○亦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另對告訴人丙○○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貳、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參、查本件被告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上開所為，對告訴人丁○○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而對告訴人丙○○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而前揭毀損罪及傷害罪，依刑法第357條及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丁○○及丙○○已於本院審理中，各自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2份在卷可佐（見本院交訴字卷第73、75頁），揆諸上開規定意旨，本應就此等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惟因公訴意旨認此等部分犯行與上開經論罪科刑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間，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附此敘明。
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如上開事實欄所示時、地，獲悉其所駕A車與B車發生擦撞後，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曾停留並下車查看，亦未對告訴人丙○○施以必要之救護或向警察機關報告，即置告訴人丙○○於不顧，旋即駕車逃逸，因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185 條之4 之肇事逃逸罪嫌等語。　
貳、肇事逃逸罪應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提，理由分敘如下：
一、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法理由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此乃參考同法第294條第1項遺棄罪刑度而增設上述罪名。該罪之成立，固不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為必要，但仍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提。蓋所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依文義係指「發生交通事故」、「發生車禍」而言，應屬「意外」之情形，行為人如出於故意殺人、傷害、重傷害之主觀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時，其死傷之結果，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罪、傷害罪、重傷罪及其加重結果犯之刑責內，行為人既以殺人、傷害、重傷害之故意而駕車撞人，立法者本難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後，仍留現場對於被害人為即時救護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之期待。若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後，仍課以應採取與其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本意迥不相容之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之義務，顯悖於事理。故其適用上，應限於車禍肇事之交通案件，亦即惟有以行為人「非因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並於肇事後逃逸，始克成立。倘行為人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以作為其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之犯罪方法者，自與首揭罪名所指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之情形有間，核與刑法增設「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立法旨意亦有不符，而無成立上揭「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732號判決意旨、102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二、至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777號解釋意旨所稱：「中華民國88年4月21日增訂公布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有關『肇事』部分，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包括『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或『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因不可抗力、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除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明確外，其餘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此違反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係在針對「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釋憲聲請，而進行的釋憲解釋，該解釋案就「肇事」文義的解釋，係在釐清倘行為人對於所發生的交通事故「無過失」，是否仍在該條文義涵攝之內而已，並非就刑法第185條之4應如何適用具體個案而為解釋，與最高法院上開判決及決議意旨，二者並無衝突。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上開解釋意旨，係認為刑法第185條之4就目前的立法文字之文義解釋而言僅可涵攝到因「故意或過失」肇事而逃逸，但就是否可涵攝到「無過失」肇事而逃逸認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疑義；而最高法院上開決議及判決意旨，則係進一步就立法目的解釋討論，認為刑法第185條之4並非在處罰因「故意」肇事而逃逸的情形。
三、經查，被告係因與告訴人丁○○發生行車糾紛，方以如上開事實欄所述之危險駕駛行為，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以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行駛之權利，並因此肇生兩車擦撞且致告訴人丙○○受有右手食指挫傷及右膝挫傷之傷害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公訴意旨亦認被告上開駕車行為，係觸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強制、傷害等罪，則被告既係「故意」傷害被害人，揆諸上揭說明，被告雖可預見告訴人丙○○受傷（不確定故意而導致之肇事結果），仍駕車逃離現場之行為，即屬於一般傷害行為後的離去行為，尚非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所規範的對象，核與肇事致人受傷逃逸罪之構成要件未合，而無以該罪相繩之餘地，自應諭知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郭印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曾煒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潘瑜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
生往來之危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鈞宸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282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被訴肇事逃逸部分無罪。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1月15日晚間8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A車），沿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由
    西向東方向行駛在內側車道，行至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與光
    峰路之交岔路口處時，欲跨越雙白線向右變換車道，適有丁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B車）搭載丙○
    ○行駛在該處同向之中間車道，丁○○見狀後即鳴按喇叭示警
    ，致甲○○因此心生不滿，其明知該道路上車輛往來頻繁，行
    車均有一定速度，若任意迫近並恣意變換車道，將可能導致
    後方車輛失控發生碰撞，並因此造成對方車內人員之傷亡，
    亦可能因此波及其他車輛，造成重大死傷車禍，致生人車往
    來之危險，竟猶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以強暴方式妨害丁
    ○○行車權利之犯意，駕駛A車沿路加速迫近以欲超越丁○○所
    駕駛之B車，後雙方行經桃園市○○區○○路00○0號前，甲○○再
    以急切逼近及驟自內線車道變換向右駛入B車所行駛之中間
    車道方式，急行切入丁○○所駕車道前方，並於驟然切入之際
    ，因兩車間距不足，致A車之右後方車體擦撞B車左前車身，
    而以此強暴方式妨害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行駛之權利
    ，並致陷周遭道路往來車輛有閃避不及發生碰撞之虞，足生
    公眾往來之危險，復併致丁○○所駕B車因此受有左前方車門
    刮傷、左前葉子板變形及刮傷、左側後照鏡斷裂及左前方保
    險桿刮傷而致令不堪使用（所涉毀損部分，業經丁○○於本院
    審理中撤回告訴，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而丙
    ○○則因B車遭撞擊而受有右手食指挫傷、右膝挫傷等傷害（
    所涉傷害部分，業經丙○○於本院審理中撤回告訴，爰不另為
    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嗣經丁○○、丙○○報警處理，經警
    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丙○○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移送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本案審理範圍：
　　按撤回告訴之範圍，僅限於告訴乃論之罪，非告訴乃論之罪
    ，並無撤回告訴之適用，告訴人縱撤回告訴，法院亦不受其
    拘束，仍應逕行審判。又告訴乃論之罪，僅對犯罪事實之一
    部告訴或撤回者，其效力是否及於其他犯罪事實之全部，此
    即所謂告訴客觀不可分之問題，因其效力之判斷，法律無明
    文規定，自應衡酌訴訟客體原係以犯罪事實之個數為計算標
    準之基本精神，以及告訴乃論之罪本容許被害人決定訴追與
    否之立法目的以為判斷之基準。犯罪事實全部為告訴乃論之
    罪且被害人相同時，若其行為為一個且為一罪時（如接續犯
    、繼續犯），其告訴或撤回之效力固及於全部。但如係裁判
    上一罪，由於其在實體法上係數罪，而屬數個訴訟客體，僅
    因訴訟經濟而予以擬制為一罪，因此被害人本可選擇就該犯
    罪事實之全部或部分予以訴追，被害人僅就其中一部分為告
    訴或撤回，其效力應不及於全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2636號判決意旨可參）。查本案告訴人丁○○及丙○○雖因與被
    告甲○○達成調解並經被告履行調解條件，而具狀撤回本案告
    訴，有調解筆錄1份（見偵卷第123頁）、本院審判筆錄1份
    及刑事撤回告訴狀2份（見本院交訴字卷第66、73、75頁）
    在卷可查；惟刑法第185條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同法第3
    04條之強制罪，均非屬告訴乃論之罪，揆諸前開說明，告訴
    人2人雖表明撤回告訴之意旨，然僅有毀損及傷害部分發生
    撤回之效力，尚未及於妨害往來公眾安全罪及強制罪部分，
    是本院就被告所涉犯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強制部分犯行，
    即應予以審理，合先敘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檢察
    官及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無爭執，且
    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
    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
    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
    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
    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
    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
    均未主張排除其等證據能力，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表
    示異議，本院審酌前揭文書證據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
    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及第
    159 條之4 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之末，固坦承有為如上開事實欄所述之
    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犯行，惟於本院審理中矢口否認有何強制
    犯行，辯稱：我當時並沒有要妨害後方車輛行進的權利云云
    。經查，被告於事實欄所述時、地，確有因駕駛A車欲跨越
    雙白線向右變換車道，而遭斯時駛於同向中間車道之B車駕
    駛即告訴人丁○○鳴按喇叭示警，嗣被告即於事實欄所述時、
    地，以如事實欄所述之加速迫近、急切逼近及驟自內線車道
    變換向右駛入告訴人丁○○所駕B車所行駛車道之方式，駕駛A
    車右切駛入B車所行車道前方，惟因兩車間距不足，致A車之
    右後方車體擦撞B車左前車身，並致B車因此受有如事實欄所
    述之毀損結果，且B車內之乘客即告訴人丙○○亦因此受有如
    事實欄所述之傷害結果等情，業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
    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丙○○各於警詢及偵訊中就案發
    過程所為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21至25頁、第81
    至83頁），並有丙○○之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診斷證明書
    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照片9張
    、B車受損照片9張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7、29頁、第37至45
    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B車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確認無誤
    ，此亦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交訴字卷
    第48至50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按汽車行駛時
    ，不得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
    車讓道，且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
    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
    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2項、第94條第3項分
    別定有明文。依本院前揭勘驗筆錄內容可知，本件案發當時
    ，被告係駕車行駛於同有其他車輛往來之市區道路，倘駕駛
    人於該等市區道路以加速緊鄰他人車輛之方式逼車或恣意變
    換車道，鄰車或後方車輛恐因避煞或反應不及，而生有事故
    ，致生公眾往來危險，此乃一般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即可有
    所認知。查被告為具有一般智識生活經驗並考領合格駕駛執
    照之成年人，對前揭交通規則自當熟稔，並深知當嚴格遵守
    道路交通規範、安全駕駛之重要性，竟僅因不滿欲變換車道
    之際遭告訴人丁○○鳴按喇叭，即以如事實欄所述方式加速逼
    近進而驟然切入B車所行車道，更因未保持兩車車距致生碰
    撞，復因此造成B車乘客丙○○受傷，被告所為顯已造成告訴
    人及其他用路人車輛可能因避煞不及進而發生追、碰撞，致
    生公眾往來之危險。是依被告前開駕駛行為之歷程觀之，業
    已符合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他法」構
    成要件，且客觀上已造成妨害公眾往來之具體危險，足堪認
    定。是依前開證人證述及卷附之各項文書及證物等補強證據
    ，已足資擔保被告有關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自白具有相當程
    度之真實性。而得確信被告前揭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屬真實。
二、至被告雖否認其有何強制犯行，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惟查：
 1、按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係人之意思決定自由
    與意思實現自由，其所謂之妨害人行使權利，乃妨害被害人
    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不論其為公法上或私
    法上之權利，均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40
    號刑事判決參照）。又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乃
    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
    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且該所謂「強
    暴」，祗以所用之強暴手段足以妨害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
    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
    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參照）。
    是以行為人是否該當強制罪之「強暴」構成要件，取決於其
    施暴行為有無造成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壓制作用；倘行為人
    施加客觀上足使他人心生畏懼之強暴或脅迫手段，而達到壓
    制他人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即應論以強制
    罪。
 2、查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之際，確有對告訴人丁○○所駕B
    車為如事實欄所述之危險駕駛行為，且告訴人丁○○所駕B車
    ，更因被告之危險駕駛行為致兩車發生碰撞，並致B車因此
    受有如事實欄所述之毀損結果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
    被告雖非直接施諸暴力於告訴人丁○○之身體，然被告之行為
    客觀上已足對於告訴人丁○○產生心理強制作用，其顯係以此
    強暴方法，妨害告訴人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通行往來
    之權利。再者，被告上開危險駕駛行為，顯然意在干擾告訴
    人丁○○正常行駛車輛，益已足徵被告主觀上確有妨害他人行
    使駕車往來自由權利之犯意無訛，則被告辯稱其於上開時、
    地為上揭危險駕駛行為之際，主觀上並無妨害告訴人丁○○駕
    車行進權利此等所辯，自屬事後為求避責所為之匿飾虛言，
    無足採之。
三、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依
    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
    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開
    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重論以
    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斷。
二、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其於變換車道時遭鄰車駕駛即告訴人丁
    ○○鳴按喇叭示警，竟在市區道路駕車以加速迫近、急切逼近
    及驟然向右急切駛入告訴人丁○○所駕車道等方式危險駕駛，
    對公眾交通往來安全除造成相當之危害，更因此肇生其所駕
    A車與告訴人丁○○所駕B車發生碰撞之事故，B車內之乘客即
    告訴人丙○○亦因此受傷，所為無一足取，而其於偵查中固坦
    承全部犯行，惟嗣於本院審理中僅坦承部分犯行，又其於偵
    查中固已與告訴人二人達成調解，後卻遲未履行調解條件，
    直至本院審理中方履行調解條件而賠償完畢，有調解筆錄、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單及本院審判筆錄各1份
    在卷可證（見偵卷第123至125頁，本院交訴字卷第66頁），
    從而可認被告尚有彌補告訴人二人所受損害之誠意及行為，
    犯後態度尚可，復兼衡其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附卷供參）、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危
    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表示之量刑意見及被告於警詢及
    本院審理中所自陳國中肄業之學歷、現從事家電運送安裝之
    職、收入狀況暨其需扶養其母及未成年之子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
乙、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於上開事實欄所述時、地駕駛A車
    ，進而以如事實欄所述方式對告訴人丁○○所駕B車為妨害公
    眾往來安全及強制之舉，並致告訴人丁○○所駕B車受有如上
    開事實欄所示之毀損結果，且致告訴人丙○○因此受有如上開
    事實欄所述之傷害結果，因認被告此部分對告訴人丁○○亦涉
    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另對告訴人丙○○涉犯刑法第277條第
    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貳、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
    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
    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參、查本件被告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上開所為，對告訴人
    丁○○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而對告訴人丙○○則係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而前揭毀損罪及傷害罪，依刑法
    第357條及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
    人丁○○及丙○○已於本院審理中，各自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
    告訴狀2份在卷可佐（見本院交訴字卷第73、75頁），揆諸
    上開規定意旨，本應就此等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惟因公
    訴意旨認此等部分犯行與上開經論罪科刑之妨害公眾往來安
    全罪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間，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
    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附此敘明。
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如上開事實欄所示時、地，獲悉
    其所駕A車與B車發生擦撞後，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曾
    停留並下車查看，亦未對告訴人丙○○施以必要之救護或向警
    察機關報告，即置告訴人丙○○於不顧，旋即駕車逃逸，因認
    被告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185 條之4 之肇事逃逸罪嫌等語。
    　
貳、肇事逃逸罪應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
    提，理由分敘如下：
一、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法理
    由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
    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此乃參考同法第294
    條第1項遺棄罪刑度而增設上述罪名。該罪之成立，固不以
    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為必要，但仍以行為人
    對於事故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提。蓋所謂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肇事，依文義係指「發生交通事故」、「發生車禍」
    而言，應屬「意外」之情形，行為人如出於故意殺人、傷害
    、重傷害之主觀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
    時，其死傷之結果，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罪、傷害罪、重傷
    罪及其加重結果犯之刑責內，行為人既以殺人、傷害、重傷
    害之故意而駕車撞人，立法者本難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
    或重傷害人後，仍留現場對於被害人為即時救護或採取其他
    必要措施之期待。若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後
    ，仍課以應採取與其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本意迥不相容之
    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之義務，顯悖於事
    理。故其適用上，應限於車禍肇事之交通案件，亦即惟有以
    行為人「非因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並於肇事後
    逃逸，始克成立。倘行為人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以作為
    其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之犯罪方法者，自與首揭罪名所指
    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之情形有間，核與刑法增設「
    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立法旨意亦有不符，而無成立上
    揭「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2732號判決意旨、102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
二、至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777號解釋意旨所稱：「中華民國8
    8年4月21日增訂公布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其中有關『肇事』部分，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包括『
    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或『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因
    不可抗力、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除
    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明
    確外，其餘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
    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內
    ，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此違反部分，應自本解釋公
    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係在針對「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
    件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釋憲聲請，而進行的釋憲
    解釋，該解釋案就「肇事」文義的解釋，係在釐清倘行為人
    對於所發生的交通事故「無過失」，是否仍在該條文義涵攝
    之內而已，並非就刑法第185條之4應如何適用具體個案而為
    解釋，與最高法院上開判決及決議意旨，二者並無衝突。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上開解釋意旨，係認為刑法第185條之4就
    目前的立法文字之文義解釋而言僅可涵攝到因「故意或過失
    」肇事而逃逸，但就是否可涵攝到「無過失」肇事而逃逸認
    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疑義；而最高法院上開決議及判決
    意旨，則係進一步就立法目的解釋討論，認為刑法第185條
    之4並非在處罰因「故意」肇事而逃逸的情形。
三、經查，被告係因與告訴人丁○○發生行車糾紛，方以如上開事
    實欄所述之危險駕駛行為，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以強暴方式
    妨害告訴人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行駛之權利，並因此
    肇生兩車擦撞且致告訴人丙○○受有右手食指挫傷及右膝挫傷
    之傷害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公訴意旨亦認被告上開駕
    車行為，係觸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強制、傷害等罪，則被
    告既係「故意」傷害被害人，揆諸上揭說明，被告雖可預見
    告訴人丙○○受傷（不確定故意而導致之肇事結果），仍駕車
    逃離現場之行為，即屬於一般傷害行為後的離去行為，尚非
    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所規範的對象，核與肇事致人受
    傷逃逸罪之構成要件未合，而無以該罪相繩之餘地，自應諭
    知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郭印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曾煒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潘瑜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
生往來之危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鈞宸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82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被訴肇事逃逸部分無罪。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1月15日晚間8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A車），沿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由西向東方向行駛在內側車道，行至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與光峰路之交岔路口處時，欲跨越雙白線向右變換車道，適有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B車）搭載丙○○行駛在該處同向之中間車道，丁○○見狀後即鳴按喇叭示警，致甲○○因此心生不滿，其明知該道路上車輛往來頻繁，行車均有一定速度，若任意迫近並恣意變換車道，將可能導致後方車輛失控發生碰撞，並因此造成對方車內人員之傷亡，亦可能因此波及其他車輛，造成重大死傷車禍，致生人車往來之危險，竟猶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以強暴方式妨害丁○○行車權利之犯意，駕駛A車沿路加速迫近以欲超越丁○○所駕駛之B車，後雙方行經桃園市○○區○○路00○0號前，甲○○再以急切逼近及驟自內線車道變換向右駛入B車所行駛之中間車道方式，急行切入丁○○所駕車道前方，並於驟然切入之際，因兩車間距不足，致A車之右後方車體擦撞B車左前車身，而以此強暴方式妨害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行駛之權利，並致陷周遭道路往來車輛有閃避不及發生碰撞之虞，足生公眾往來之危險，復併致丁○○所駕B車因此受有左前方車門刮傷、左前葉子板變形及刮傷、左側後照鏡斷裂及左前方保險桿刮傷而致令不堪使用（所涉毀損部分，業經丁○○於本院審理中撤回告訴，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而丙○○則因B車遭撞擊而受有右手食指挫傷、右膝挫傷等傷害（所涉傷害部分，業經丙○○於本院審理中撤回告訴，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嗣經丁○○、丙○○報警處理，經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丙○○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本案審理範圍：
　　按撤回告訴之範圍，僅限於告訴乃論之罪，非告訴乃論之罪，並無撤回告訴之適用，告訴人縱撤回告訴，法院亦不受其拘束，仍應逕行審判。又告訴乃論之罪，僅對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或撤回者，其效力是否及於其他犯罪事實之全部，此即所謂告訴客觀不可分之問題，因其效力之判斷，法律無明文規定，自應衡酌訴訟客體原係以犯罪事實之個數為計算標準之基本精神，以及告訴乃論之罪本容許被害人決定訴追與否之立法目的以為判斷之基準。犯罪事實全部為告訴乃論之罪且被害人相同時，若其行為為一個且為一罪時（如接續犯、繼續犯），其告訴或撤回之效力固及於全部。但如係裁判上一罪，由於其在實體法上係數罪，而屬數個訴訟客體，僅因訴訟經濟而予以擬制為一罪，因此被害人本可選擇就該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部分予以訴追，被害人僅就其中一部分為告訴或撤回，其效力應不及於全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可參）。查本案告訴人丁○○及丙○○雖因與被告甲○○達成調解並經被告履行調解條件，而具狀撤回本案告訴，有調解筆錄1份（見偵卷第123頁）、本院審判筆錄1份及刑事撤回告訴狀2份（見本院交訴字卷第66、73、75頁）在卷可查；惟刑法第185條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同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均非屬告訴乃論之罪，揆諸前開說明，告訴人2人雖表明撤回告訴之意旨，然僅有毀損及傷害部分發生撤回之效力，尚未及於妨害往來公眾安全罪及強制罪部分，是本院就被告所涉犯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強制部分犯行，即應予以審理，合先敘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檢察官及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無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均未主張排除其等證據能力，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前揭文書證據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及第159 條之4 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之末，固坦承有為如上開事實欄所述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犯行，惟於本院審理中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當時並沒有要妨害後方車輛行進的權利云云。經查，被告於事實欄所述時、地，確有因駕駛A車欲跨越雙白線向右變換車道，而遭斯時駛於同向中間車道之B車駕駛即告訴人丁○○鳴按喇叭示警，嗣被告即於事實欄所述時、地，以如事實欄所述之加速迫近、急切逼近及驟自內線車道變換向右駛入告訴人丁○○所駕B車所行駛車道之方式，駕駛A車右切駛入B車所行車道前方，惟因兩車間距不足，致A車之右後方車體擦撞B車左前車身，並致B車因此受有如事實欄所述之毀損結果，且B車內之乘客即告訴人丙○○亦因此受有如事實欄所述之傷害結果等情，業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丙○○各於警詢及偵訊中就案發過程所為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21至25頁、第81至83頁），並有丙○○之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照片9張、B車受損照片9張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7、29頁、第37至45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B車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確認無誤，此亦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交訴字卷第48至50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按汽車行駛時，不得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且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2項、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依本院前揭勘驗筆錄內容可知，本件案發當時，被告係駕車行駛於同有其他車輛往來之市區道路，倘駕駛人於該等市區道路以加速緊鄰他人車輛之方式逼車或恣意變換車道，鄰車或後方車輛恐因避煞或反應不及，而生有事故，致生公眾往來危險，此乃一般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即可有所認知。查被告為具有一般智識生活經驗並考領合格駕駛執照之成年人，對前揭交通規則自當熟稔，並深知當嚴格遵守道路交通規範、安全駕駛之重要性，竟僅因不滿欲變換車道之際遭告訴人丁○○鳴按喇叭，即以如事實欄所述方式加速逼近進而驟然切入B車所行車道，更因未保持兩車車距致生碰撞，復因此造成B車乘客丙○○受傷，被告所為顯已造成告訴人及其他用路人車輛可能因避煞不及進而發生追、碰撞，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是依被告前開駕駛行為之歷程觀之，業已符合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他法」構成要件，且客觀上已造成妨害公眾往來之具體危險，足堪認定。是依前開證人證述及卷附之各項文書及證物等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有關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自白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得確信被告前揭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屬真實。
二、至被告雖否認其有何強制犯行，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惟查：
 1、按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係人之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其所謂之妨害人行使權利，乃妨害被害人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不論其為公法上或私法上之權利，均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刑事判決參照）。又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且該所謂「強暴」，祗以所用之強暴手段足以妨害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行為人是否該當強制罪之「強暴」構成要件，取決於其施暴行為有無造成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壓制作用；倘行為人施加客觀上足使他人心生畏懼之強暴或脅迫手段，而達到壓制他人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即應論以強制罪。
 2、查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之際，確有對告訴人丁○○所駕B車為如事實欄所述之危險駕駛行為，且告訴人丁○○所駕B車，更因被告之危險駕駛行為致兩車發生碰撞，並致B車因此受有如事實欄所述之毀損結果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被告雖非直接施諸暴力於告訴人丁○○之身體，然被告之行為客觀上已足對於告訴人丁○○產生心理強制作用，其顯係以此強暴方法，妨害告訴人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通行往來之權利。再者，被告上開危險駕駛行為，顯然意在干擾告訴人丁○○正常行駛車輛，益已足徵被告主觀上確有妨害他人行使駕車往來自由權利之犯意無訛，則被告辯稱其於上開時、地為上揭危險駕駛行為之際，主觀上並無妨害告訴人丁○○駕車行進權利此等所辯，自屬事後為求避責所為之匿飾虛言，無足採之。
三、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處斷。
二、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其於變換車道時遭鄰車駕駛即告訴人丁○○鳴按喇叭示警，竟在市區道路駕車以加速迫近、急切逼近及驟然向右急切駛入告訴人丁○○所駕車道等方式危險駕駛，對公眾交通往來安全除造成相當之危害，更因此肇生其所駕A車與告訴人丁○○所駕B車發生碰撞之事故，B車內之乘客即告訴人丙○○亦因此受傷，所為無一足取，而其於偵查中固坦承全部犯行，惟嗣於本院審理中僅坦承部分犯行，又其於偵查中固已與告訴人二人達成調解，後卻遲未履行調解條件，直至本院審理中方履行調解條件而賠償完畢，有調解筆錄、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單及本院審判筆錄各1份在卷可證（見偵卷第123至125頁，本院交訴字卷第66頁），從而可認被告尚有彌補告訴人二人所受損害之誠意及行為，犯後態度尚可，復兼衡其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供參）、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危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表示之量刑意見及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所自陳國中肄業之學歷、現從事家電運送安裝之職、收入狀況暨其需扶養其母及未成年之子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乙、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於上開事實欄所述時、地駕駛A車，進而以如事實欄所述方式對告訴人丁○○所駕B車為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強制之舉，並致告訴人丁○○所駕B車受有如上開事實欄所示之毀損結果，且致告訴人丙○○因此受有如上開事實欄所述之傷害結果，因認被告此部分對告訴人丁○○亦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另對告訴人丙○○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貳、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參、查本件被告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上開所為，對告訴人丁○○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而對告訴人丙○○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而前揭毀損罪及傷害罪，依刑法第357條及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丁○○及丙○○已於本院審理中，各自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2份在卷可佐（見本院交訴字卷第73、75頁），揆諸上開規定意旨，本應就此等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惟因公訴意旨認此等部分犯行與上開經論罪科刑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間，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附此敘明。
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如上開事實欄所示時、地，獲悉其所駕A車與B車發生擦撞後，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曾停留並下車查看，亦未對告訴人丙○○施以必要之救護或向警察機關報告，即置告訴人丙○○於不顧，旋即駕車逃逸，因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185 條之4 之肇事逃逸罪嫌等語。　
貳、肇事逃逸罪應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提，理由分敘如下：
一、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法理由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此乃參考同法第294條第1項遺棄罪刑度而增設上述罪名。該罪之成立，固不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為必要，但仍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提。蓋所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依文義係指「發生交通事故」、「發生車禍」而言，應屬「意外」之情形，行為人如出於故意殺人、傷害、重傷害之主觀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時，其死傷之結果，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罪、傷害罪、重傷罪及其加重結果犯之刑責內，行為人既以殺人、傷害、重傷害之故意而駕車撞人，立法者本難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後，仍留現場對於被害人為即時救護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之期待。若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後，仍課以應採取與其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本意迥不相容之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之義務，顯悖於事理。故其適用上，應限於車禍肇事之交通案件，亦即惟有以行為人「非因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並於肇事後逃逸，始克成立。倘行為人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以作為其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之犯罪方法者，自與首揭罪名所指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之情形有間，核與刑法增設「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立法旨意亦有不符，而無成立上揭「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732號判決意旨、102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二、至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777號解釋意旨所稱：「中華民國88年4月21日增訂公布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有關『肇事』部分，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包括『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或『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因不可抗力、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除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明確外，其餘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此違反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係在針對「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釋憲聲請，而進行的釋憲解釋，該解釋案就「肇事」文義的解釋，係在釐清倘行為人對於所發生的交通事故「無過失」，是否仍在該條文義涵攝之內而已，並非就刑法第185條之4應如何適用具體個案而為解釋，與最高法院上開判決及決議意旨，二者並無衝突。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上開解釋意旨，係認為刑法第185條之4就目前的立法文字之文義解釋而言僅可涵攝到因「故意或過失」肇事而逃逸，但就是否可涵攝到「無過失」肇事而逃逸認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疑義；而最高法院上開決議及判決意旨，則係進一步就立法目的解釋討論，認為刑法第185條之4並非在處罰因「故意」肇事而逃逸的情形。
三、經查，被告係因與告訴人丁○○發生行車糾紛，方以如上開事實欄所述之危險駕駛行為，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以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丁○○在公眾道路上自由駕車行駛之權利，並因此肇生兩車擦撞且致告訴人丙○○受有右手食指挫傷及右膝挫傷之傷害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公訴意旨亦認被告上開駕車行為，係觸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強制、傷害等罪，則被告既係「故意」傷害被害人，揆諸上揭說明，被告雖可預見告訴人丙○○受傷（不確定故意而導致之肇事結果），仍駕車逃離現場之行為，即屬於一般傷害行為後的離去行為，尚非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所規範的對象，核與肇事致人受傷逃逸罪之構成要件未合，而無以該罪相繩之餘地，自應諭知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郭印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曾煒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潘瑜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
生往來之危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